
云南省人民政府文件

云政发 〔２０１７〕８６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一批

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提高群众办事创业的便利度,根据 «国务院关于取

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 〔２０１７〕４６号)精神,结合

我省实际,省人民政府决定调整６２项省政府部门行政许可事项

(详见附件).

对取消 (含部分取消)的行政许可事项,审批部门一律不得

再实施;对下放 (含部分下放、委托下放和部分委托下放)的行

政许可事项,下放部门要与承接部门做好交接工作;省直部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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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法定职责必须为”的要求,依据职责切实加强行政许可事

项的事中事后监管,全面推行 “双随机、一公开”制度,加强对

州、市的指导和培训,确保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

有关部门应当于本决定印发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内,在本部

门政府网站发布涉及本部门调整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并将行政

许可事项下放和承接工作情况报送省编办.

附件: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 (共

６２项)

云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９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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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共６２项)

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
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１ 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认定
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

«城市绿化条例»
«云 南 省 城 市 建 设 管 理 条
例»

取消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行“双
随机、一公开”抽查,及时查处
违法违规及不达标行为.

２
地质勘查
资质审批

１区域地质调查资
质乙级审批

２ 液 体 矿 产 勘 查
(不含石油)乙级、丙
级资质审批

３气体矿产勘查资
质(不含天然气)乙
级审批

４煤炭等固体矿产
勘查乙级、丙级资质
审批

５ 水文地质、工程
地质、环境地质调查
乙级、丙级资质审批

６地球物理勘查乙
级、丙级资质审批

７地球化学勘查乙
级、丙级资质审批

８遥感地质调查乙
级资质审批

９ 地质钻(坑)探乙
级、丙级资质审批

１０ 地质实验测试
乙级资质审批

省国土资源厅 «地质勘查资质管理条例» 取消

１ 严格执行地质勘查的标
准和规范.
２ 充分发挥地质勘查行业
组织自律作用.
３ 对政府部门委托的地质
勘查任务,加强对地质勘查
单位履约情况的监督,并对
委托任务承担相应行政责
任.
４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
行“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及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５ 建立地质勘查单位“黑
名单”制度,推动对失信者
实行联合惩戒.

取消主项“地质勘
查资质审批”,其下

１０ 个 子 项 同 时 取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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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
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３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及在林业部
门管理的自然保护区、沙化土地
封禁保护区建设审批(核)

省林业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
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
区条例»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
批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

２０１５年第３５号)
«云南省林地管理条例»

部分
取消

１制定有关标准和条件,铁
路、公路等建设项目审批部
门按照标准进行审批,严格
把关,并征求国家林业局意
见.
２ 加强日常巡查检查,设
立举 报 平 台,强 化 社 会 监
督.
３ 严厉处罚在沙化土地封
禁保护区范围内的违规建
设行为,处罚结果纳入国家
信用平台,实行联合惩戒.

取消林业部门管理
的沙化土地封禁保
护区建设审批.部
分取消后项目名称
改为“建设项目使
用林地及在林业部
门管理的自然保护
区建设审批(核)”.

４
出口国家重点保护的或者进出
口国际公约限制进出口的陆生
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初审

省林业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
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
动物保护实施条例»

取消

１ 认真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工作,并按照国家
林业局有关部署进行检查.
２ 建立完善有效的举报平
台或渠道,充分发挥社会监
督作用.
３ 加强执法检查,严厉处
罚违法违规行为,处罚结果
纳入国家信用平台,实行联
合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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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
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５ 在林区经营(含加工)木材审批 省林业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
施条例»
«云南省森林条例»

取消

１强化“林木采伐许可证核
发”“木材运输证核发”,从源
头上对乱砍滥伐行为强化管
理.
２ 加强与工商部门的信息
沟通,掌握从事木材经营加
工企业的工商登记信息,并
相应加强实地检查、随机抽
查,每年抽查比例不低于本
地木材经营加工企业总数
的２０％.重点核查经营(加
工)场 所 是 否 符 合 有 关 规
定、审查企业原料和产品入
库出库台账、审查木材来源
是否合法.
３ 违法违规行为处理结果
及时通报工商部门,纳入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６ 对外承包工程资格审批 省商务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
法»
«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
«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管理办
法»(商务部、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令２００９年第９号)

取消

１ 研究建立对外承包工程
“备案＋负面清单”管理制
度,明确企业主管部门、各
级政府的监管主体责任,强
化备案报告和监测机制.
２ 用好重点检查和“双随
机、一公开”抽查手段,指导
行业组织加强协调自律.
３ 建立跨部门信用平台和
联合惩戒工作机制,对违法
违规行为严格依法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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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
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７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审
批

省水利厅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
办法»(水利部、国家发展计
划委员会令 ２００２ 年第 １５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简政
放权取消和调整部分省级行
政审批项目的决定»(云政发
〔２０１３〕４４号)

取消

１ 将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
的有关技术要求纳入“取水
许可”.
２ 在取水许可环节,对水
资源论证进行把关,强化取
水许可管理.
３ 加强对建设项目用水的
监督检查,严厉查处违反规
定利用水资源的行为,处罚
结果纳入国家信用平台,实
行联合惩戒.

“取水许可”和“建
设项目水资源论证
报告 书 审 批”等 ２
项行政许可事项已
整合为“取水许可”
１ 项 行 政 许 可 事
项.取 消 后,将 不
再对建设项目水资
源论证报告书进行
审批.

８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竣
工验收审批

省水利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
法实施条例»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管理办法»(水利部
令２００２年第１６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简政
放权取消和调整部分省级行
政审批项目的决定»(云政发
〔２０１３〕４４号)

取消

１ 要求生产建设单位严格
按照水利部制定的有关标
准执行.
２ 要求生产建设单位加强
水土流失监测,在生产建设
项目投产使用前,依据经批
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
意见,组织第三方机构编制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向
社会公开并向水土保持方
案审批机关报备.
３ 加强对水土保持方案实
施情况的跟踪检查,依法查
处水土保持违法违规行为,
处罚结果纳入国家信用平
台,实行联合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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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
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９
经营国际船舶管理业务登记(中
资) 省交通运输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
条例» 取消

１ 督促国际船舶管理企业
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安全
管理规范开展业务.
２健全举报激励和舆情监测
制度,加强社会监督,对举报
反映的问题,海事管理机构
要认真核实并依法处理.

１０
电影制片单位设立、变更、终止
审批

省新闻出
版广电局

«电影管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
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
决定»(国发〔２０１４〕２７号)

取消

１从管企业改为重点管电影
内容,加强完善电影内容的
审查制度.未经审查和审查
不合格的电影,不准发行、放
映,严把电影内容审查关.
２强化市场监管措施,加大
对电影内容的抽查力度.
３建立信用体系,实行“黑名
单”制度,加强社会监督,对违
法违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

１１
设立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及其业
务范围审批

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
法»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２００７
年第２８号)
«人才市场管理规定»(人事
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令２００１年第１号,根据２０１５
年４月３０日«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
决定»第二次修订)
«云南省人才市场条例»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下放州、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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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
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１２ 采矿权转让审批 省国土资源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
法»
«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
法»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２０１２〕５２号)

部分委
托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委托下放州、市国
土资源部门实施省
人民政府文件规定
的省级审批颁发采
矿许可证权限,国
土资源部授权省级
发证矿种仍由省国
土资源厅审批.委
托下放审 批 事 项,
由州、市国土资源
部门独立依法审批
并使用州、市国土
资源部门印章.

１３
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
批

省国土资源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
法»

部分委
托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不涉及跨州、市的
建设项目压覆矿产
资源审批备案权限
委托下放至州、市
国 土 资 源 部 门 实
施,跨州、市的建设
项目压覆重要矿产
资源审批备案仍由
省国土资源厅负责
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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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
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１４ 采矿权新立登记 省国土资源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
法»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
法»

部分委
托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项目系“采矿权新
立、变更、延续和注销
登记”的子项.委托
下放州、市国土资源
部门实施省人民政
府文件规定的省级
审批颁发采矿许可
证权限,国土资源部
授权省级发证矿种
仍由省国土资源厅
审批.委托下放审
批事项,由州、市国土
资源部门独立依法
审批并使用州、市国
土资源部门印章.

１５ 采矿权变更登记 省国土资源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
法»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
法»

部分委
托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项目系“采矿权新
立、变更、延续和注销
登记”的子项.委托
下放州、市国土资源
部门实施省人民政
府文件规定的省级
审批颁发采矿许可
证权限,国土资源部
授权省级发证矿种
仍由省国土资源厅
审批.委托下放审
批事项,由州、市国土
资源部门独立依法
审批并使用州、市国
土资源部门印章.

—９—



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
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１６
开采矿产资源划定矿区范围审
批

省国土资源厅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
法»

部分委
托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委托下放州、市国
土资源部门实施省
人民政府文件规定
的省级审批颁发采
矿许可证权限,国
土资源部授权省级
发证矿种仍由省国
土资源厅审批.委
托下放审 批 事 项,
由州、市国土资源
部门独立依法审批
并使用州、市国土
资源部门印章.

１７ 探矿权保留登记 省国土资源厅

«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
理办法»
«关于规范勘查许可证采矿
许可证权限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 土 资 发 〔２００５〕２００
号)
«关于调整钨和稀土矿勘查
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登记权
限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
资发〔２００７〕９２号)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保
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勘查
开采 管 理 暂 行 办 法›的 通
知»(国 土 资 发 〔２００９〕１６５
号)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项目系“探矿权
新立、变 更、延 续、
保留和注销登记”
的子项.委托下放
州、市国土资源部
门实施国土资源部
授权省级审批登记
发证矿种和省人民
政府文件规定的省
级发证权限.委托
下放审批事项,由
州、市国土资源部
门独立依法审批并
使用州、市国土资
源部门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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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
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１８ 探矿权延续登记 省国土资源厅

«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
理办法»
«关于规范勘查许可证采矿
许可证权限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 土 资 发 〔２００５〕２００
号)
«关于调整钨和稀土矿勘查
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登记权
限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
资发〔２００７〕９２号)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保
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勘查
开采 管 理 暂 行 办 法›的 通
知»(国 土 资 发 〔２００９〕１６５
号)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项目系“探矿权新
立、变更、延续、保留
和注 销 登 记”的 子
项.委托下放州、市
国土资源部门实施
国土资源部授权省
级审批登记发证矿
种和省人民政府文
件规定的省级发证
权限,包括延续中缩
减勘 查 区 块 面 积.
委托下放审批事项,
由州、市国土资源部
门独立依法审批并
使用州、市国土资源
部门印章.

１９ 探矿权注销登记 省国土资源厅

«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
理办法»
«关于规范勘查许可证采矿
许可证权限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 土 资 发 〔２００５〕２００
号)
«关于调整钨和稀土矿勘查
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登记权
限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
资发〔２００７〕９２号)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保
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勘查
开采 管 理 暂 行 办 法›的 通
知»(国 土 资 发 〔２００９〕１６５
号)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项目系“探矿权新
立、变更、延续、保留
和注 销 登 记”的 子
项.委托下放州、市
国土资源部门实施
国土资源部授权省
级审批登记发证矿
种和省人民政府文
件规定的省级发证
权限.委托下放审
批事项,由州、市国
土资源部门独立依
法审批并使用州、市
国土资源部门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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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
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２０ 采矿权延续登记 省国土资源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
法»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
法»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项目系“采矿权新
立、变更、延续和注
销登记”的子项.委
托下放州、市国土资
源部门实施国土资
源部授权省级审批
登记发证矿种和省
人民政府文件规定
的省 级 发 证 权 限.
委托下放审批事项,
由州、市国土资源部
门独立依法审批并
使用州、市国土资源
部门印章.

２１ 采矿权注销登记 省国土资源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
法»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
法»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项目系“采矿权新
立、变更、延续和注
销登记”的子项.委
托下放州、市国土资
源部门实施国土资
源部授权省级审批
登记发证矿种和省
人民政府文件规定
的省 级 发 证 权 限.
委托下放审批事项,
由州、市国土资源部
门独立依法审批并
使用州、市国土资源
部门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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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
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２２
进入环保部门管理的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核心区审批

省环境保护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
区条例»
«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２００４〕１６号)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委托下放州、市环
境保护部门实施.

２３
房屋建筑工程与市政工程初步
设计审批

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

«云南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管理条例»
«云 南 省 城 市 建 设 管 理 条
例»
«云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
条例»

部分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将涉及国家和省投
资主管部门审批、核
准的中型(含中型)
以下建设项目的房
屋建筑工程与市政
工程初步设计审批
权限下放至州、市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实
施.

２４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
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
防管 理 规 定»(建 设 部 令

２００２年第１１１号)
«云南省建设工程抗震设防
管理条例»

部分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除超限高层建筑工
程的建筑工程抗震
设防专项保留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审批
外,其 他 全 部 下 放
州、市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实施.

—３１—



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
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２５ 供水经营企业经营许可证核发
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

«云 南 省 城 市 建 设 管 理 条
例»
«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５〕１７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云南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
案的通知»(云政发〔２０１６〕３
号)

部分
下放

１根据城市饮用水水龙头水
质监测及水质安全状况信息
公开方案,督促指导全省１２９
个县、市、区主城区开展监测
工作(２０１８年完成).
２继续开展供水水质督查工
作,对全省设市城市市政供
水管网水、二次供水水质状
况进行抽样检测.
３年度开展市政基础设施项
目推进及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交叉检查,对供水厂运行情
况进行检查.

由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将供水经营企业
经营许可证核发下
放至各州、市人民政
府,由各州、市人民
政府按照职能分工
确定主管部门.

２６ 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核发
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
«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
护条例»
«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名街保护条例»
«云南省建设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城镇临时建设和临时用
地规划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云建规〔２００８〕４４９号)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下放州、市住房城
乡建设部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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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
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２７ 船员适任证书核发 省交通运输厅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船 员 条
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
安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
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
决定»(国发〔２０１４〕５０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简政
放权取消和调整部分省级
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云
政发〔２０１３〕４４号)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下放至州、市海事
管理机构实施.

２８
对文物保护单位、未核定为文物
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修缮
许可

省文化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

部分委
托下放
(试点
实施)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将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修缮许可权限试点
委托下放昆明、红
河、大理、保山等４
个州、市文化部门.

２９ 广告发布登记 省工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广告发布登记管理规定»
(国家工商总局令２０１６年
第８９号)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下放州、市工商部
门实施.

３０
为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产品质
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

省质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
施细则»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委托下放州、市质
监部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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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
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３１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资格认定 省质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委托下放州、市质
监部门实施.

３２
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
据和结果的检查机构、实验室资
质认定

省质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
条例»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委托下放州、市质
监部门实施.

３３ D 级压力容器设计单位资格许
可

省质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关于调整改革特种设备行
政许可工作的公告»(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
告２００９年第６７号)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事项系“特种设
备设计单位资格许
可”的 子 项.委 托
下放州、市质监部
门实施.

３４
压力 管 道 设 计 单 位 资 格 许 可
(GB１级、GB２级、GC２级、GC３
级、GD２级)

省质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公告２００４年第８０号»
«压力容器压力管道设计许
可 规 则 »(TSGR１００１ －
２００８)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事项系“特种设
备设计单位资格许
可”的 子 项.委 托
下放州、市质监部
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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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
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３５ D级锅炉制造单位资格许可 省质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关于调整改革特种设备行
政许可工作的公告»(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
告２００９年第６７号)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事项系“特种设
备制造单位资格许
可”的 子 项.委 托
下放州、市质监部
门实施.

３６ D 级压力容器制造单位资格许
可

省质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关于调整改革特种设备行
政许可工作的公告»(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
告２００９年第６７号)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事项系“特种设
备制造单位资格许
可”的 子 项.委 托
下放州、市质监部
门实施.

３７ B级压力管道元件制造单位资
格许可

省质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关于调整改革特种设备行
政许可工作的公告»(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
告２００９年第６７号)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事项系“特种设
备制造单位资格许
可”的 子 项.委 托
下放州、市质监部
门实施.

３８
B、C 级载货电梯,C 级液压电
梯,杂物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
行道制造单位资格许可

省质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关于调整改革特种设备行
政许可工作的公告»(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
告２００９年第６７号)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事项系“特种设
备制造单位资格许
可”的 子 项.委 托
下放州、市质监部
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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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
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３９ B级及以下起重机械制造单位
资格许可

省质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关于调整改革特种设备行
政许可工作的公告»(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
告２００９年第６７号)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事项系“特种设
备制造单位资格许
可”的 子 项.委 托
下放州、市质监部
门实施.

４０
锅 炉 压 力 容 器 中 直 径 小 于

１８００mm 的封头制造单位资格
许可

省质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关于调整改革特种设备行
政许可工作的公告»(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
告２００９年第６７号)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事项系“特种设
备制造单位资格许
可”的 子 项.委 托
下放州、市质监部
门实施.

４１ 气瓶检验站资格核准 省质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关于调整改革特种设备行
政许可工作的公告»(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
告２００９年第６７号)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事项系“特种设
备检验、检测机构
核准”的 子 项.委
托下放州、市质监
部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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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
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４２ 安全阀校验机构资格核准 省质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公告２００４年第８０号»
«关于公布‹特种设备检验
检测机构核准规则›(TSG
Z７００１－２００４)第２号修改
单的公告»(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公告２００９年
第４６号)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事项系“特种设
备检验、检测机构
核准”的 子 项.委
托下放州、市质监
部门实施.

４３
房屋建筑工程及市政工程工地
起重机械检验机构资格核准

省质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公告２００４年第８０号»
«关于公布‹特种设备检验
检测机构核准规则›(TSG
Z７００１－２００４)第２号修改
单的公告»(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公告２００９年
第４６号)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事项系“特种设
备检验、检测机构
核准”的 子 项.委
托下放州、市质监
部门实施.

—９１—



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
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４４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检验机
构资格核准

省质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公告２００４年第８０号»
«关于公布‹特种设备检验
检测机构核准规则›(TSG
Z７００１－２００４)第２号修改
单的公告»(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公告２００９年
第４６号)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事项系“特种设
备检验、检测机构
核准”的 子 项.委
托下放州、市质监
部门实施.

４５ 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单位许可 省质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公告２００４年第８０号»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事项系“移动式
压力容器、气瓶充
装单位许可”的子
项.委 托 下 放 州、
市质监部门实施.

４６ 气瓶充装单位许可 省质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气瓶安全监察规定»(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

２００３年第４６号,根据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

２０１５年第１６６号修订)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公告２００４年第８０号»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事项系“移动式
压力容器、气瓶充
装单位许可”的子
项.委 托 下 放 州、
市质监部门实施.

—０２—



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
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４７
压力管道(GB１级、GB２级、GC２
级、GC３级、GD１级)安装单位
资格许可

省质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公告２００４年第８０号»
«压力管道安装许可规则»
(TSGD３００１－２００４)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事项系“特种设
备安装改造修理单
位资格许可”的子
项.委 托 下 放 州、
市质监部门实施.

４８
锅炉安装改造修理单位资格许
可

省质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公告２００４年第８０号»
«关于调整改革特种设备行
政许可工作的公告»(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
告２００９年第６７号)
«锅炉安装改造单位监督管
理 规 则»(TSG G３００１－
２００４)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事项系“特种设
备安装改造修理单
位资格许可”的子
项.委 托 下 放 州、
市质监部门实施.

—１２—



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
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４９
压力容器安装改造修理单位资
格许可

省质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公告２００４年第８０号»
«关于调整改革特种设备行
政许可工作的公告»(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
告２００９年第６７号)
«压力容器安装改造维修许
可 规 则»(TSG R３００１－
２００６)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事项系“特种设
备安装改造修理单
位资格许可”的子
项.委 托 下 放 州、
市质监部门实施.

５０
电梯安装改造修理单位资格许
可

省质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公告２００４年第８０号»
«关于调整改革特种设备行
政许可工作的公告»(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
告２００９年第６７号)
«机电类特种设备安装改造
维修许可规则(试行)»(国
质检锅〔２００３〕２５１号,根据
国质检特〔２０１６〕１４７ 号修
订)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事项系“特种设
备安装改造修理单
位资格许可”的子
项.委 托 下 放 州、
市质监部门实施.

—２２—



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
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５１
起重机械安装改造修理单位资
格许可

省质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公告２００４年第８０号»
«关于调整改革特种设备行
政许可工作的公告»(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
告２００９年第６７号)
«机电类特种设备安装改造
维修许可规则(试行)»(国
质检锅〔２００３〕２５１号,根据
国质检特〔２０１６〕１４７ 号修
订)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事项系“特种设
备安装改造修理单
位资格许可”的子
项.委 托 下 放 州、
市质监部门实施.

５２
大型游乐设施安装改造修理单
位资格许可

省质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公告２００４年第８０号»
«关于调整改革特种设备行
政许可工作的公告»(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
告２００９年第６７号)
«机电类特种设备安装改造
维修许可规则(试行)»(国
质检锅〔２００３〕２５１号,根据
国质检特〔２０１６〕１４７ 号修
订)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事项系“特种设
备安装改造修理单
位资格许可”的子
项.委 托 下 放 州、
市质监部门实施.

—３２—



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
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５３

客运索道作业人员、大型游乐设
施作业人员、氧舱维护保养人
员、带压密封人员、特种设备非
金属焊接人员、安全阀校验人员
等资格认定

省质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
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
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令２００５年第７０
号,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令２０１１年第１４０
号修订)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事项系“特种设
备作业人员资格认
定”的 子 项.委 托
下放州、市质监部
门实施.

５４
电梯、起重机械安装修理人员,
大型企业金属焊接人员资格认
定

省质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
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
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令２００５年第７０
号,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令２０１１年第１４０
号修订)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事项系“特种设
备作业人员资格认
定”的 子 项.委 托
下放州、市质监部
门实施.

—４２—



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
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５５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资格认
定

省质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
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
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令２００５年第７０
号,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令２０１１年第１４０
号修订)

委托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该事项系“特种设
备作业人员资格认
定”的 子 项.委 托
下放州、市质监部
门实施.

５６ 医疗机构制剂调剂使用审批
省食品药品

监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
法»
«医疗机构制剂注册管理办
法(试行)»(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令２００５年第２０
号)

部分委
托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将同一州、市行政
区域内外用医疗机
构制剂州、市行政
区域内调剂的调剂
使用审批,委托下
放州、市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实施.

—５２—



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
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５７ 食品生产许可
省食品药品

监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令２０１５年第１６号)

部分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省食品药品监管局
除保留保 健 食 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
食品、婴幼儿配方
食 品 的 生 产 许 可
外,其他(含 食 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
类别的生产许可下
放州、市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实施.

５８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投
资建设的煤矿投资项目核准

省煤炭工业局

«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
的投资项目目录(２０１６ 年
本)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６〕７２
号)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
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 员 会 令 ２０１７ 年 第 ２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支持煤炭产业转
型升级实现科学发展安全
发展 的 通 知»(云 政 办 发
〔２０１４〕３２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
(云 南 省 ２０１６ 年 本)的 通
知»(云政发〔２０１７〕１７号)

部分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将３０万吨/年及以
下煤矿改扩建项目
核准下放州、市人
民政府,由州、市人
民政府按照职能分
工确定主管部门.

—６２—



序号 事项名称
行使主体

(责任主体) 设立依据
处理
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

５９
大中型水库移民安置规划(大
纲)审批

省移民局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
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

部分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将中型水利水电工
程项目的移民安置
规划(大纲)审批权
限下放州、市移民
工作部门实施.

６０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
规划审核

省移民局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
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

部分
下放

１ 加强对州、市的业务指
导.
２加强日常督导检查.
３ 将下放许可事项的完成
情况纳入部门年终综合考
评.

将中型水利水电工
程项目的移民安置
规划审核权限下放
州、市移民工作部
门实施.

６１ 矿产资源补偿费减免审批 省国土资源厅
«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
规定»

冻结
审批

暂时冻结审批

长年未审批,但设
立依据仍 然 存 在,
暂冻结部门审批权
限,待设立依据修
改后再予以取消.

６２
在国土资源部门管理的地质遗
迹保护区内从事科研、教学等活
动审批

省国土资源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
区条例»

冻结
审批

暂时冻结审批

长年未审批,但设
立依据仍 然 存 在,
暂冻结部门审批权
限,待设立依据修
改后再予以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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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

院,省检察院,云南省军区.
滇中新区管委会.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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